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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商業行政 

科 目：證券交易法             董謙 老師 解題 

 

一、A公司為一公開發行公司且已持有 B上櫃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的百分之五十點五，今 A公

司擬近期內與 B上櫃公司進行合併，故其決定 30 日內再加碼買進 B上櫃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十

五。請附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A 公司依證券交易法規定，是否應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上櫃公司股份？ 

 A 公司若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依證券交易法規定，是否在買進前應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辦理那些特定程序？ 

 A 公司在其公開收購期間內又另行以其他方式購買 B上櫃公司股票。A公司之前上述購買

行為有何法律後果？ 

【擬答】： 

 A 公司得不以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上櫃公司股份 

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第 3項（以下簡稱證交法）： 

Ⅲ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達一定比例者，除符

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 11條：（以下簡稱公開收購辦法） 

Ⅰ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二

十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Ⅱ符合下列條件者，不適用前項應採公開收購之規定： 

一、與第三條關係人間進行股份轉讓。 

二、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受託辦理上市證券拍賣辦法取得股份。 

三、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辦理上市證券標購辦法或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辦理上櫃證券標購辦法取得股份。 

四、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取得股份。 

五、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六項或企業併購法實施股份交換，以發行新股作為受

讓其他公開發行公司股份之對價。 

六、其他符合本會規定。 

本題之結論： 

本題中 A 公司決定 30 日內再加碼買進 B 上櫃公司股份的 15%，並未達到前述之證交法第

43 條之 1 及公開收購辦法第 11 條之規定，故而並不需強制以公開收購方式買入 B 公司

的 15%股份。 

 A 公司若以公開收購方式買進，得不先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辦理申報及公告程序。 

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第 2項規定： 

Ⅱ不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

司之有價證券者，除左列情形外，應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後，始得為之： 

一、公開收購人預定公開收購數量，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已取得公開發行公司

有價證券總數，未超過該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之五。 

二、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其持有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之有

價證券。 

三、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項。 

證交法第 43 條之 1第 2項之該例外規範的立法理由，乃係基於此時公開收購人已然形式

上控制被收購公司，即使再進行公開收購，亦不影響控制權之故。 

本題之結論： 

本題中 A 公司已持有 B 上櫃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的 55%，超過 B 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

股份總數 50%，故而若 A 公司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 公司之股份，係如符合證交法第 43

條之 1第 2項之例外，不需先向主管機關申報公告，即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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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公司在其公開收購期間內又另行以其他方式購買 B上櫃公司股票，係屬違反證券交易法

第 43 條之 3的規範，有同條文第 2項之民事責任及證券交易法第 178 條之行政罰鍰。 

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3 

Ⅰ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自申報並公告之日起至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止，不得於集中交

易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其他任何場所或以其他方式，購買同種類之公開發行公司

有價證券。 

Ⅱ違反前項規定者，公開收購人應就另行購買有價證券之價格與公開收購價格之差額乘

以應募股數之限額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證券交易法第 178 條第 1項第 9款： 

Ⅰ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九、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一項或

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收購有價證券之範圍、條件、期

間、關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或第一百六十五條之一、第一百六十五條之

二準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

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一項規定。 

本小題之結論： 

本題中 A 公司若在其公開收購期間內又另行以其他方式購買 B 上櫃公司股票，自屬以其

他方式於公開收購期間買入同種類之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係屬違反證交法第 43 條之

3第 1項之規定。 

故而基此 A 公司對於應賣人有證交法第 43 條之 3 第 2 項之民事責任，以及證交法第 178

條第 1項第 9款之行政罰鍰。 

 

二、B上櫃公司依章程規定設有董事七人，其中一人於本(102)年 2 月 20 日死亡，另有二人因故

分於本年 3月 15 日及 4月 24 日辭職，則依證券交易法規定，B上櫃公司對董事缺額應如何

處置？ 

【擬答】： 

B 上櫃公司應依照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之 3 第 7 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

時會補選之。 

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之 3第 7項規定：（以下簡稱證交法） 

Ⅶ董事因故解任，致不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

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補選之。 

本題之結論： 

 B 公司一名董事於 2013 年 2 月 20 日死亡： 

B 上櫃公司依章程規定設有董事七人，其中一人於 2013 年 2 月 20 日死亡，此時並不符

合證交法 26 條之 3之董事補選規定，是否補選該缺席董事，由 B公司董事會自行決定。 

 B 公司一名董事於 2013 年 3 月 15 日辭職： 

B 上櫃公司又有一名董事於 2013 年 3 月 15 日辭職，此時 B 公司仍有 5 名董事在刃，並

不符合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7 項之規定，故而是否補選該缺席董事，仍係由 B 公司董事

會自行決定。 

 B 公司一名董事於 2013 年 4 月 24 日辭職： 

B 上櫃公司再有一名董事於 2013 年 4 月 24 日辭職，此時 B 公司僅餘董事 4 人，已然不

符合證交法第 26 條之 3第 7項之 5人的規定，故而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同時此時 B 公司缺額董事 3 人，章定董事 7 人，同時亦符合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7 項，

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

補選之。 

此時應認為優先適用後段需於 60 日內改選之規定為當，蓋此時符合董事缺額較嚴重之情

況，故而 B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補選缺額之三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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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公司為一公開發行且未上市、未上櫃之民營公司，目前已發行普通股股份 2000 萬股，未發

行特別股。由於 C公司近年來營運資金吃緊，因此董事會提案於股東會，擬以私募方式發行

新股 1000 萬股。請附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若本次股東會出席股份數高達 1800 萬股，則應至少有多少出席表決權同意，本私募案方得

議決通過？ 

若私募案於股東會被否決，C公司改採一般發行方式，則發行新股之對象為何人？且依証

券交易法規定，在新股發行前是否應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辦理那些特定程序？ 

【擬答】： 

依照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規定(以下簡稱證交法)，應有 1800 萬股的三分之二，

意即 1200 萬股之表決權同意後，本私募案即屬議決通過： 

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規定： 

Ⅰ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得以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對左列之人進行有價證券之私募，不受第二十八條之一、第

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及公司法第二百六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證交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規定，公開發行公司私募有價證券，需經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

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此規範之認定，有學者認為是相

較公司法為寬鬆，亦有認為是較為嚴格之要件。 

個人見解認為基於其強迫需經過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應屬較為嚴格之

規定。 

本題之結論： 

本題中 C 公司近年來營運資金吃緊，因此董事會提案於股東會，擬以私募方式發行新股

1000 萬股，此時即屬於符合證交法第 43 條之 6私募有價證券。 

於決議該次私募議案之股東會上，出席股份數達 1800 萬股，已然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

2000 萬股的二分之一，故而定足數係屬符合而合法。 

故此時欲合法通過私募議案，需經過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意即若無特

殊情況，需經過 1800 萬股的三分之二，意即 1200 萬股之表決權同意後，本私募案即屬

議決通過。 

依照證券交易法第 7條之規定，一般發行新股之對象為對非特定人所為之公開召募行為，

新股發行前應依照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第 1項辦理事前申報生效程序。 

證券交易法第 7條： 

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立前或發行公司於發行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

證券之行為。 

證券交易法第 22 條第 1項： 

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行，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

關申報生效後，不得為之。 

本小題之結論： 

 C 公司採一般發行方式，則發行新股對象應為特定人： 

若 C 公司改採一般發行方式，依照證交法第 7 條規定，其發行新股之對象應係非特定

人，而以公開招募方法為之。 

附帶論及，此處之非特定人，判斷上不應以是否具有一定特徵為判準，而應以是否有

保護必要性，意即是否可取得公司資訊並瞭解作為判斷基準。 

 C 公司採一般發行方式，在新股發行前應先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

會）辦理事先申報生效手續： 

按 C 公司一般發行方式，意即採取募集及發行之程序，此時即符合證交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規定，故而應需事先向主管機關，意即金管會，事先為申報生效之行為，方屬合

法。 

 

四、A公司為一家設有審計委員會之上市公司，其獨立董事分別為甲、乙、丙，董事長為非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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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戊。今 A公司擬向董事庚購買土地，作為公司倉儲之用，則 A公司如何決定土地購買

案？應由何人代表 A公司與庚進行土地買賣案？請附理由回答之。 

【擬答】： 

A 公司依照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5（以下簡稱證交法），本議案應先經過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後，再經過董事會同意後行之。又依照公司法第 223 條之規定，應

由 A公司之監察人與監察人庚進行本土地買賣案。 

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5第 1項 

已依本法發行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列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不適用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二、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資金貸與

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利害關係之事項。 

公司法第 223 條規定：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 

本題之結論： 

 A 上市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A公司向董事庚購買土地，係屬涉及董事自身利害關係

之事項，依照證交法第 14 條之 5第 1項第 4款規定，需先經過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之通過，並提董事會決議後通過，方屬合法。 

又 A公司與董事庚進行土地之買賣，即屬符合公司法第 223 條之要件，此時應由 A公司

之監察人代表 A公司，與董事庚進行簽約，方屬合法。 


